关于2023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报告2023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请予审议。
一、整改工作总体情况
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问题，区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单位提高认识，认真抓好审计整改，举一反三，规范管理。各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从严从实、有力有效推进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区审计局认真落实区工委、管委会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部署要求和区工委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建立健全整改制度，为审计整改工作的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截至目前，审计工作报告中要求整改的69个问题，有63个已完成整改，其中要求立行立改问题有62个，均已整改完成，分阶段整改问题有7个，已整改1个。有关部门和单位共整改问题金额1273.27万元，收回财政资金61.91万元，审减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值362.64万元，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章立制6项，区财政部门印发《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监管企业资产租赁管理的通知》等4项制度，完善公务舱管理，提高资产配置使用效益，规范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租赁管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质效、防范化解风险。区公有资产公司印发《资产租赁内部管理制度》、区城建公司印发《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从机制制度方面强化管理。
        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一）区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部分资金分配下达管理薄弱
（1）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一是及时收回统筹使用。区财政局印发《关于收回上级专项资金统筹使用的通知》，2023年底将符合收回政策的上级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统一收回，统筹安排预算支出。二是积极筹措资金，拨付相关资金。在保障“三保”底线的基础上，积极筹措资金，按轻重缓急的原则，推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到位。
（2） 区级补助资金拨付不及时。区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管理要求及时拨付相关资金，已将上述资金拨付到位。
2.资金绩效管理存在短板
（1）未同步设定项目绩效目标。项目单位对2020年文昌湖“菜鸟联盟”云仓储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和文昌湖科创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进行完善补充。进一步加强政府专项债券绩效评价相关要求，依托“山东省财政厅专项债项目穿透式监测系统”做好绩效评价工作。
3.财政资金、资产管理不完善
（1）未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规章制度。区财政局制定印发《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政府债务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本部门政府性债务规章制度。
（2）未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租赁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区财政局制定印发《关于印发文昌湖区区行政事业单位房产租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对房产租赁的出租程序、出租收入和租赁管理的监督检查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租赁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制度依据。
未制定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租赁相关规定。区财政局印发《关于加强监管企业资产租赁管理的通知》，依法规范监管企业实物资产租赁行为，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制度保障。
未建立本级公物仓及公物仓管理办法。区财政局制定印发《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实施意见》，从公物仓资产管理的范围、公物仓管理职责、公物仓资产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对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处置，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二）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1.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不到位。整改责任单位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加强管理，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合同签订不规范。整改责任单位召开专题会议，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严格管理合同签订流程，确保签订合同主体合法合规。
（3） 政府投资审计情况
1.工程管理方面
（1）多计工程价款问题。建设单位对涉及多计工程款的据实调整结算，并举一反三，进行自查。
（2）3个项目未严格按照图纸与规范施工。相关单位施工过程中按照施工图纸与规范进行整改，其他已完工程已从结算中扣除；相关单位已按照建筑图纸做法进行整改，相应费用将在最终结算中予以扣减；相关单位已在结算中扣除，绿化苗木已完善变更手续。
（3）2个项目投标承诺施工、监理人员与实际到岗人员不符或未持证上岗。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整改措施，并对接相关单位，要求立即配齐相关人员；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对审计报告反映的监理到岗人数不足问题进行了通报，同时加强现场工程管理人员培训，并配合对相关监理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4）2个项目违法分包转包工程。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要求工程管理人员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要求工程管理人员加强对招投标环节的管理，严格执行招投标法律法规，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5）1个项目部分资料出现代签字情况。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就总监、专监未到场但在各类报告上签字的问题进行了通报，并强化工程管理人员思想认识，提升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2.投资绩效方面
（1）2个项目未开展绩效评价。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加强绩效相关知识培训，同时完成《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评价表》的编制。
3.基本建设程序方面
（1）2个项目超概算未办理变更手续。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工程超概算未办理手续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工程管理人员加强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并杜绝此类问题发生。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加强工程管理人员培训教育，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2）1个项目未按规定办理相关建设手续。相关单位对接其他部门单位协调相应手续、资金问题，相关建设手续正在办理中。
（3）2个项目未按规定采用工程清单计价方式招标与结算。相关单位召开局工作会议，通报审计报告反应的问题，分析审计报告反映问题的产生原因，强化工作要求，加强业务培训，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加强工程管理人员教育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bookmark: _GoBack]（4）2个项目未按规定办理竣工后相关业务。相关单位针对项目，现外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正编制竣工决算报告，并整理档案资料；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发现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完成项目档案整理工作，但竣工决算及资产移交工作仍在进行中。
（5）2个项目存在招标资料归档或竣工资料不完整的情况。相关单位在审计期间将项目资料整理归档；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提升工程管理人员思想认识，加强人员教育培训，同时督促施工单位绘制竣工图，竣工图现已绘制完毕。
4.招投标及合同方面
（1）存在建设单位招投标管理不规范。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发现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召开专题会议就材料价格直接定价问题进行通报，同时加强人员教育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2）2个项目存在合同签订不规范。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整改措施，举一反三，履行监督责任，严格工程管理；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并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工程管理人员工作中持续做好招投标及合同管理工作。
（3）2个项目存在建设单位验收履职不到位。相关单位就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根据《财务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召开业务培训会议，对建设项目验收人员就货物采购、验收、出入库等进行全过程学习培训，并对采购设备、货物清单进行核对，现安装到位。
相关单位针对项目反映的系列问题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召开专题会议对审计报告反馈的问题进行通报，就品牌与型号不符进行更换问题与施工单位对接。
（四）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1.租赁费未及时收缴。相关单位于2018年对外出租的建筑物，已整改16.7万元，尚有48.46万元未整改到位。
相关单位于2021年对外出租的水域，截至审计日欠缴租金5万元未整改。
相关单位对外出租的房屋问题已整改，于2018年对外出租的房屋，截至审计日欠缴租金45.21万元审计期间已整改。
三、部分未整改到位问题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2023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但受各项因素制约，目前，还有6项问题尚未整改到位。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部分涉及资金的问题，二是部分涉及程序手续的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整改，需通过进一步协调逐步推动整改。
下一步，区审计局将继续认真落实区工委审计委员会决策部署，重点从以下方面全力推进审计整改工作落实：一是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对尚未整改到位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实行问题销号管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二是全程跟进督导，及时反馈整改中存在问题，督促整改进度，分析存在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改和解决。三是进一步增强整改实效，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举一反三，构建常态化督查制度。

